国家税务总局崇左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崇市税稽通〔2026〕26号

扶绥县渠黎昆兴农副产品农场（纳税人识别号：92451421MACWTX700N）：

事由：核对事实，听取意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令 第52号）第三十五条等规定。

通知内容：经对你单位2023年9月28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现通知你公司对“附件：《核对材料清单》”所列检查情况及有关事实问题进行核对，请于税务文书送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核对完毕，并做陈述意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

特此通知。

附件:《核对材料清单》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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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扫描二维码，向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反馈稽查人员执法情况）

附件：核对材料清单

通过检查，主要发现以下问题：

一、发票流检查发现的问题

（一）上游企业

你单位取得中特（广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未作废、未红冲的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金额423,500元，税额38,115元，价税合计461,615元。

检查组对中特（广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调查后，该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因人员变换频繁等原因未能提供与你单位交易的任何证明材料。
（二）下游企业

你单位向广西美佳乐商贸有限公司、广西煊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坤翔科技有限公司、广西丰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宁市望跃贸易有限公司、南宁固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未作废、未红冲的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12份，金额2,336,496元；你单位向广西丰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未作废、未红冲的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金额45,148.51元，税额451.49元，价税合计45,600元。
检查组对广西美佳乐商贸有限公司、广西煊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坤翔科技有限公司调查取证，其中广西煊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西坤翔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情况说明因人员变换频繁等原因未能提供与你单位交易的任何证明材料；广西美佳乐商贸有限公司能提供与你单位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出库单，但无法提供相关交易的资金流水和运输单据等证明材料；根据你单位主管税务机关向广西丰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宁市望跃贸易有限公司、南宁固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进行发函协查取证，根据协查回函情况，广西丰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因公司搬迁的原因，与你单位签订的合同、票据已遗失；南宁市望跃贸易有限公司、南宁固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营地址异常，无法联系。

二、货物流检查发现的问题

（一）你单位购销的农产品存在有销无进的情况。1.你单位销售货物*畜禽产品*鸡蛋336,000斤，价值1,577,500元。其中销售给南宁固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136,000斤，价值599,500元；销售给南宁市望跃贸易有限公司100,000斤，价值498,000元；销售给广西煊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0,000斤，价值480,000元；2.你单位销售货物*水果*百香果225,898公斤，其中销售给广西美佳乐商贸有限公司118,008公斤，价值236,016元；销售给广西坤翔科技有限公司107,890公斤，价值215,780元。

（二）你单位购销的农产品存在购销不匹配的情况：2023年度你公司从中特（广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购进*水果*柑橘110,000公斤，该公司在2023年12月26日开电子增值税专用票给你单位，发票代码234520000000，发票号码31880375，发票金额423,500元，税额38,115元，价税合计461,615元。但你单位销售*水果*柑橘38,000斤给广西丰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2023年10月31日开具1份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广西丰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票代码发票234520000000，发票号码16602627，发票金额45,148.51元，税额451.49元，价税合计45,600元。

综合以上事实，只有销售货物环节没有进货环节或销售在前进货在后不符合常理，可以证明你公司进销货物交易不真实。

三、资金流检查发现的问题
经调取你单位对公账户资金流水情况查询显示无资金往来记录。

四、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发现的问题

生产经营地址异常：你公司生产经营地址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渠黎镇渠莳村那隆屯047号，该地址未见悬挂有你公司牌匾，且渠莳村村委会出具证明及该地址上的房产所有人梁庆年亲口证实扶绥县渠黎镇渠莳村那隆屯047号为村民梁庆年一直生活居住，没有出租给任何公司做生意。

根据以上证据与事实，你单位取得中特（广西）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为234520000000，发票号码为31880375的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虚开发票金额423,500元，税额38,115元，价税合计461,615元；向广西丰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234520000000，发票号码16602627电子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虚开发票金额45,148.51元，税额451.49元，价税合计45,600元。

你单位共向下游企业开具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12份，其中向广西丰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为234520000000，发票号码为16603558、16603348的2份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向广西煊点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为234520000000，发票号码为30584178的1份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向广西美佳乐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为234520000000，发票号码为10417462，10417249的2份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向广西坤翔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为234520000000，发票号码为10426707，10426911的2份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向南宁市望跃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为244520000000，发票号码为67688181，67752473的2份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向南宁固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244520000000，发票号码为51038423，51017845，50767576的3份电子增值税普通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64号修订）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虚开发票金额2,336,4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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